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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案委員會秘書 

林培生先生敬啟者: 

  

日前接到閣下之傳真，有關草案內容本人有一些主題意見提出： 

1) 培訓機構按何機制來評審達到認可 

2) 導師用何機制評審達至標準 

3) 怎樣令顧主能推動顧員參加職能提升培訓，資歴架構認可 

4) 怎樣令顧員自動增值達到行業指標 

5) 如何推動資歷架構令培訓機構、顧主、顧員、消費者得到四贏局面 

 

以下是本人一些愚見： 

1) 有五年以上註冊培訓行業才可任培訓機構 

課室環境、衛生、設備及走火通道必須齊全 

2) 從事本行業培訓工作經驗有三年以上 

曾修讀本行業之文憑証書 

或持有海內外相關証書 

3) 以不防外僱主營業時間及資源，顧主可指定培訓機構派合格導師前
往僱主店舖為僱員培訓，時間安排由顧主及顧員協商。 

4) 僱員參與培訓計劃可否有資助學費或其他奬勵 

5) 經常推出資歷架構講座，示範交流心得，令本行業之從業員加深資
歷架構的認識及認受性。 

  

以上是本人對條例草案的意見，盼勿公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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